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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转市纠风办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 

民主监督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 

津政发[1999]1 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纠风办《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民主监督制度的实施意见》，现转

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 

 

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 

民主监督”制度的实施意见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

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

主监督。还指出，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坚持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几年来，我市

各级人民政府和各职能部门，把推行政务公开、民主监督制度作为对政务活动进行内部制约

和外部监督的有效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按照李盛霖市长关于“政务公开工作很重要， 新

一届政府要进一步加强” 的要求和我市反腐败治本“三二一工程”（即实行“村务公开、民

主管理”，“企务公开、民主管理”，“政务公开、民主监督”；完善为民服务网络专线，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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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专线；开展民主评议行风）的总体思路，为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民主监督制度，

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推行政务公开、民主监督制度的指导思想 

  推行政务公开、民主监督，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

然要求，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国家机关行政管理体系和树立公务人员廉

洁从政、勤政为民良好形象的需要，也是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加强行风建设的治本措

施。通过推行政务公开、民主监督制度，要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提高政务活动的透明

度，接受群众监督，方便人民群众办事，鼓励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

化，密切党群、政群关系，从机制上促进廉政建设。各级人民政府和各部门都要从政治的高

度、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行政务公开、民主监督的重大意义。要加强领导，采取措施，

自觉地坚持、完善和深化这一制度，为促进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 

  二、实行政务公开的范围 

  （一）各区县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二）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办事机构； 

  （三）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公共服务行业和窗口单位。 

  三、政务公开的内容 

  政务公开的内容要合法、真实、具体、规范，除涉及党和国家机密外的事项应全部公开。

重点是： 

  （一）凡直接涉及群众民主权利、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热点问

题和职能范围内的事项，应将办事依据、办事职责、办事程序、办事标准、办事时限、办事

结果等向群众公开； 

  （二）机关部门与廉政规定有关的财务收支情况和涉及干部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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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公开； 

  （三）工作纪律、廉政规定、违法违纪处理规定公开； 

  （四）政务公开的监督部门、监督电话公开。 

   四、政务公开的形式 

  推行政务公开应遵循利于群众办事，便于群众监督的原则。可采取新闻媒体宣传、设公

告栏、汇编文本集册、制度上墙、微机查阅、“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等多种形式。

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应提前利用各种渠道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五、政务公开的程序 

  对于需要公开的事项，要坚持先研究后公开。凡经研究确定公开的事项，要坚决执行。

公开后要及时通过多种形式收集群众的反映、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地研究和分析，对有条

件解决的问题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对条件不成熟的要作出解释和说明。 

  六、政务公开的检验标准 

  推行政务公开、民主监督制度，重在落实，要用以下标准来检验： 

  （一）党政领导对政务公开高度重视，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形成了比较完善

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二）政府部门和行业办事透明度加大，办事效率提高，人民群众感到办事方便，在群

众评议、民意测验中群众对政府部门和行业政务公开满意率不断提高； 

  （三）促进了领导干部廉政勤政，党群、干群关系更加融洽，对政务活动无重大上访事

件； 

  （四）以政务公开为龙头，使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深入发展，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

网络化格局； 

  （五）健全了政务公开的民主监督网络，政务公开的落实情况和效果能够得到群众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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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有效监督； 

  （六）促进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七、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推行政务公开、民主监督制度，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检监察组织协

调、条块结合通力合作、依靠群众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政务公开纳入部门和

行业管理之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市纠风办负责全市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实施。区、县人

民政府和各部门各行业都要建立相应的组织，加强领导，健全制度，保证政务公开、民主监

督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八、建立健全推行政务公开、民主监督制度的监督检查机制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要主动接受各级人大、政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一要建立健全举报、投诉监督网络，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对群众反映

的问题认真进行调查处理；二要加强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将检查情

况公开通报；三要完善奖惩机制，把实行政务公开、民主监督的情况同对干部职工的政绩考

核、晋职晋级挂钩，确保公开的事项在政府机关、部门和干部职工中得到认真落实。推行政

务公开、民主监督制度，要注重落实，注意总结经验，不断深化和完善。 

 

            天津市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